中共南京医科大学委员会文件
南医大组〔2017〕14号
★
关于2016年度党费收支情况的通报
各分党委、党总支、党工委、直属党支部：

为贯彻落实《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中组发〔2008〕3号、南医大组〔2008〕16号）文件要求，规范党费收支管理，执行我校党费三级通报制度，现就我校2016年度党费管理相关事宜通报如下：

一、2016年度各分党委、党总支、党工委、直属党支部党费缴纳情况详见附件1（收缴截止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

二、根据《中组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组发〔2006〕12号）文件精神，离退休党委的党费返还比例为50%，其余二级党组织为40%。具体返还情况详见附件1。

三、2016年度党委组织部按照“统筹安排、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和规定的范围管理和使用党费，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件3。

四、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建设合格高校基层党支部的背景下有着重要意义。请各分党委、党总支、党工委、直属党支部进一步加强党费的收缴、管理和使用工作，认真执行学校党费三级通报制度，定期、及时做好党费收缴、层层通报等工作，党委组织部将适时进行检查。

附件：1．2016年度全校党费收缴、返还情况表

2. 全校为盐城龙卷风受灾地区缴纳特殊党费一览表

3. 2016年度全校党费收支情况表

党委组织部     

2017年3月7日  
	南京医科大学党委办公室                      2017年3月8日印发


附件1                        2016年度全校党费收缴、返还情况表（单位：元）  
	月份

单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总 计
	2017返还额度

	机关
	7765（含2015.12）
	
	6962
	
	
	9859
	
	14929
	
	
	18257.4
	59388.9（含核查补1616.5）
	23800

	基础
	
	6000

（补2015. 11-12月）
	
	10670.75
	10932（补2015年）
	9890.9
	
	11495.29
	
	
	11585.45
	60574.39
	24250

	公卫
	
	
	5191.2
	
	
	5191.2
	
	
	10805.6
	
	
	21188
	8500

	一临
	
	
	2266.5
	
	
	1398
	
	1431.3
	
	
	1639.2
	13300

（含核查补6565）
	5350

	四临
	712（补2015.9-12）
	
	
	
	
	620
	
	
	1045.2
	
	
	2377.2
	950

	口腔
	
	
	
	
	
	23598.8
	
	
	
	
	24812.8
	48411.6
	19400

	医政
与人文
	5640.8（补2015.6-12月）
	
	
	
	
	6662.6
	
	
	
	
	6191
	18494.4
	7400

	药学
	
	
	4798
	
	
	
	2396
	2421
	
	
	2641
	12256
	4950

	康达
	
	
	
	
	
	7329
	
	
	485.6
	7797.2
	
	15611.8
	6250

	护理
	1071.9（补2015.9-10）
	
	
	1079.8
	
	1093.2
	
	
	
	4200
	
	7444.9
	3000

	外国语
	
	
	
	
	
	3459.1
	
	
	3504.1
	
	
	6963.2
	2800

	离退休
	
	
	18809
	
	
	12436
	
	3571
	
	
	11465
	46281
	23150

	研究生
	
	
	1852（172为学生支部补2015.7-12，1680为教工支部交2015.7-2016.6
	
	1512
	432.2
	
	
	
	1720.8
	
	5517
	2250

	继教
	
	
	549
	
	549
	
	
	
	
	
	1098
	2196
	900

	国教院
	
	
	542（补2015.10-12）
	
	
	1144
	
	
	
	
	1144
	2830
	1150

	体育部
	
	
	609
	
	
	609
	
	
	1283
	
	
	2501
	1000

	动物中心
	
	
	651
	
	
	651
	
	
	1374
	
	
	2676
	1100

	康复
	
	
	
	
	985.8
	
	
	
	1252
	
	
	2237.8
	900

	康达公司
	
	
	997
	
	1297
	
	
	1008
	
	1008
	
	4310
	1750

	后勤公司
	
	
	
	1074
	
	1098
	
	2100
	
	
	
	4272
	1750

	一附院
	
	
	45135
	
	
	
	
	
	
	
	
	46542

（含核查补1407）
	0

	二附院
	
	
	15492.58
（补2015年）
	
	
	
	
	
	
	
	21455.14
	70371.62（含核查补33423.9）
	0

	逸夫医院
	
	
	
	
	
	
	
	6479.97
	
	
	10744.54
	17224.51
	6900

	个别党员
	
	204（离退休季坤元）
	
	
	312（离退休周家仪168，李德兴144）
	940（原康达赵银仁580，原四临管皖珍360）
	
	
	
	
	
	1456
	0

	总计
	474425.32
	147500


注:2016年8月无二级党组织上交党费，故省略

附件2      全校为盐城龙卷风受灾地区缴纳特殊党费一览表

	序号
	
	名  称
	金额（元）

	1
	分党委（党工委）
	机  关
	75500

	2
	
	离退休
	2800

	3
	
	基  础
	46600

	4
	
	公  卫
	30098

	5
	
	一  临
	6900

	6
	
	口  腔
	21730

	7
	
	医  政
	6398

	8
	
	药  学
	5800

	9
	
	康  达
	 23050   
-1200？

	10
	
	四  临
	2900

	11
	
	一附院
	参加卫生厅系统募捐

	12
	
	二附院
	75150

	13
	
	逸夫医院
	8880

	14
	党总支
	护  理
	4100

	15
	
	外国语
	5640

	16
	
	研究生
	5500

	17
	直属党支部
	继  教
	2236

	18
	
	国教院
	3600

	19
	
	体育部
	3000

	20
	
	康达公司
	6200

	21
	
	后勤公司
	6470

	22
	
	动物中心

	3900  

	23
	
	康复医学院
	2816.9

	
	
	合计
	349268.9



附件3                             2016年度全校党费收支情况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各分党委、党总支、党工委、直属党支部上缴党费（含附院）
	已返还各分党委、党工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费
	上缴省委教育工委2015年度党费
	其他使用情况

	
	
	
	培训党员
	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
和设备
	慰问患病及去世党员， 年终慰问老党员
	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表彰最佳党日活动和优秀党建论文

	
	
	
	0
	0
	26500
	40000
	40900

	
	47364.44
	34487
	107400

	474425.32
	189251.44


注：标0的项目系从“两学一做”专项经费、部门工作经费等其他账户支出，未从党费列支。

